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对子公司增资的核查意见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保荐机构”）作为茶花现

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茶花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股

的保荐机构，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茶

花股份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对子公司增资进行了核查，并发表如下核查

意见。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20 号）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60,000,000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8.37 元，截至 2017 年 2 月 7 日止，

收到社会公众股东缴入的出资款人民币 502,2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 

民币 47,980,000.00 元，实际募集的资金人民币 454,220,000.00 元。上述募集

资金业经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闽华兴所（2017）

验字 H-002 号《验资报告》。 

2、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公司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6,239.79 万元，占

募集资金净额的 13.74%。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计划用募集资金 

投入金额 

已使用募集资金 

投入金额 
实施主体 



家居塑料用品新建

项目 
27,000.00 21,000.00 4,584.12 

茶花家居塑料用品

（连江）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连江茶

花”） 

茶花家居用品制造

中心项目一期（含

结算中心功能） 

10,000.00 10,000.00 957.00 

茶花现代家居用品

（滁州）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滁州茶

花”） 

婴童用品新建项目 18,600.00 12,222.00 0.00 连江茶花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2,200.00 2,200.00 698.67 
公司 

（本部福州和上海） 

合计 57,800.00 45,422.00 6,239.79 - 

二、本次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本次拟变更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婴童用品新建项目”，涉及募集资金金额

12,222.00万元，占募集资金净额的26.91%。变更后的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增加

对另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茶花家居用品制造中心项目一期（含结算中心功能）”

的投资。 

变更后，“茶花家居用品制造中心项目一期（含结算中心功能）”的投资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计划用募集资金

投入金额 
实施主体 实施地点 

变更前 

茶花家居用品制造中心项

目一期（含结算中心功能） 
10,000.00 10,000.00 滁州茶花 

安徽省滁州市 

苏滁现代产业园 

变更后 

茶花家居用品制造中心项 24,000.00 22,222.00 滁州茶花 安徽省滁州市 



目一期（含结算中心功能） 苏滁现代产业园 

三、拟变更募投项目“婴童用品新建项目”的具体原因 

（一）原项目计划投资和实际投资情况 

募投项目“婴童用品新建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连江茶花，该

项目计划总投资为18,600.00万元，其中计划用募集资金投入12,222.00万元，项

目建设期为24个月。截至2018年3月31日，该项目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为0.00万元。 

（二）变更的具体原因 

由于婴童喂养产品市场发展趋势和行业格局发生变化，加之公司上市的时间

跨度较长，作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的“婴童用品新建项目”立项较早，该项

目可行性已发生了一定变化。且公司在婴童喂养产品的研发、技术、市场等方面

的资源储备以及业务基础没有达到预期。如按计划投入募集资金生产和销售奶瓶、

奶嘴等婴童喂养产品，项目的投资回报存在较大不确定性。2018年3月1日召开的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同意对“婴童用品

新建项目”暂缓实施。 

基于契合市场需求的变化、满足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开拓区域市场，

同时利用滁州地区的区位优势和苏滁现代产业园区内的产业集群优势，完善公司

整体规划布局，公司拟对已暂缓实施的募投项目“婴童用品新建项目”进行变更，

将变更的募集资金增加对滁州茶花的“茶花家居用品制造中心项目一期（含结算

中心功能）”的投资，有利于更加充分的利用滁州茶花现有的土地资源，加快滁

州茶花募投项目形成产能，进一步优化公司产品结构，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本

次变更符合当前市场环境，有利于公司对募集资金的合理配置，提高募集资金的

使用效率，对公司具有积极的战略意义。 

四、变更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情况 

公司对已暂缓实施的募投项目“婴童用品新建项目”进行变更，增加对滁州

茶花的“茶花家居用品制造中心项目一期（含结算中心功能）”的投资后，该项

目建成达产后的产能将由年产0.8万吨日用塑料制品增加至年产1.8万吨日用塑



料制品。具体投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投资金额 

1 建设投资   21,680.00   

 1.1 建筑工程费 10,485.00   

 1.2 设备购置费 8,921.00 

 1.3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241.00   

 1.4 基本预备费 1,033.00 

2 铺底流动资金 2,320.00   

3 总投资 24,000.00 

本项目建设期为24个月，项目达产后可新增年均销售收入47,372.58万元，

新增年均税后利润10,385.74万元，财务内部收益率（所得税后）为32.42%，动

态投资回收期为5.91年（所得税后）。 

五、增资方案 

公司之全资子公司连江茶花拟以募集资金12,222万元及其孳息向其全资子

公司滁州茶花进行增资，滁州茶花的基本情况及增资计划如下： 

（一）滁州茶花基本情况 

1、名称：茶花现代家居用品（滁州）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192MA2RBMDK1F。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住所：安徽省滁州市苏滁现代产业园苏滁大道以东、宜业路以北地块。 

5、法定代表人：陈葵生。 

6、注册资本：伍仟万圆整。 

7、出资方式及资金来源：连江茶花以募集资金现金出资人民币10,000万元，

连江茶花持有其100%股权。 

8、成立日期：2017年12月13日。 

9、营业期限：自2017年12月13日至2029年12月12日。 

10、经营范围：塑料日用制品、塑料模具、家居用品、纸塑餐具、纸塑饮具



的生产、加工、销售；生产、销售乳胶制品、竹木餐具；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或禁止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1、财务状况：截至2018年3月31日，滁州茶花资产总额为102,236,505.92    

元，净资产为100,357,715.88元，2018年1-3月营业收入为0.00元，净利润为

391,840.88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滁州茶花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情况 

公司之全资子公司连江茶花拟以募集资金12,222.00万元及其孳息对滁州茶

花进行增资，其中计入注册资本5,000.00万元，剩余金额计入资本公积。增资完

成后，滁州茶花注册资本增至10,000.00万元，滁州茶花仍为公司及连江茶花的

全资子公司。 

六、拟变更项目的市场前景和风险提示  

在居民收入和消费稳步增长及国家鼓励消费的宏观背景下，随着消费的换代

升级，日用塑料制品具备巨大的市场增长潜力。滁州是泛长三角经济区腹地，具

有独特的区位优势，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开拓华东市场，更加高效地满足区域消费

者的需求。公司将变更的募集资金增加对募投项目“茶花家居用品制造中心项目

一期（含结算中心功能）”的投资，调整后滁州生产基地将能够实现产能、效益

贡献的集约化，有利于公司华东区域的生产布局，形成集约化的供应链优势。但

该项目可能受到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市场竞争环境、项目经营管理水平等因素影

响，导致公司新增产能难以被市场消化，存在可能无法在预期时间内实现预期收

益的风险。公司将利用自身经验及管理优势，密切关注政策变化及市场动态，强

化项目计划管理及风险控制，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公司此次拟将变更的募集资金增加对募投项目“茶花家居用品制造中心项目

一期（含结算中心功能）”的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等相

关规定。 



公司将继续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监督和管

理，确保募集资金使用的合法有效，维护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此次变更相关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存在不确定性。 

七、相关审核及审批程序 

公司此次变更募投项目“婴童用品新建项目”后，将增加对募投项目“茶花

家居用品制造中心项目一期（含结算中心功能）”的投资，公司之全资子公司连

江茶花拟以募集资金12,222万元及其孳息对滁州茶花进行增资，并办理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同时，滁州茶花尚需根据相关法规要求履行项目建设、环保等方面的

审批或备案手续。 

八、独立董事、监事会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核查后，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并对子公司滁州茶花增资的事项，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符合

公司未来发展的需要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加快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

度，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我们一

致同意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对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并同意

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核查后，发表意见如下：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

对子公司滁州茶花增资的事项，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没有违反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募集资

金使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本次变更募投项目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利

于公司长远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监事会同意公司《关于变更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对子公司增资的议案》，该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后方可实施。 

九、结论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对子公司增资的事项，已经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

监事会亦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保荐机构查阅了“婴童用品新建项目”及“茶花家居用品制造中心项目一期

（含结算中心功能）”的相关项目资料，审阅了公司相关董事会议案，监事会及

独立董事意见，并对公司相关人员进行了访谈，了解了募投项目变更的原因。 

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对子公司增资，系根据市场变化情况和公

司经营发展实际状况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做出的调整，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形，符合公司长期战略发展需要，符合全体股东利益。 

因此，本保荐机构同意茶花股份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对子公司增资

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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